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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中區分署委託標售 107年度第 113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6 日 

發文字號：107年度台金中繼字第 113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107 年度第 113 批逾期未

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40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07 年 8 月 16 日上午 11 時正於本公司中部

分公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401

之 1 號 12 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

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上午 11 時同地點開標。 

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

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

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

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

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

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機構 (

地址：台中市北區五權路 401 之 1 號 12 樓) (電話：(04)2202-1618

轉分機 20 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信封等，並依投標須知

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於 107 年 8 月 16 日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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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台中英才郵

局第 696 號信箱)。 

三、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等詳如附表。 

四、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

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

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

參觀。 

五、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

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

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

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

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六、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

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

不予受理。 

七、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

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以前

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八、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

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人。 

九、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準。     

    （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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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

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烏日區便行段 649地號 臺中市烏日區便行段 66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5.74(4/16) 173.28(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99,259  594,4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000  6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居力(4/16) 陳居力(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居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居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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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神岡區十五庄段 212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18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9.06(7/51) 74(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140,665  215,20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5,000  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戊己(7/51) 陳傳明(1/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戊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傳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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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185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19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1/5) 43(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46,530  237,77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2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傳明(1/5) 高水玉(1/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傳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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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200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20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4(1/6) 21(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110,592  263,42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2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水玉(1/6) 蔡謀源(1/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水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謀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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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281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32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05(1/2) 117(10/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2,099,200  1,246,00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10,000  12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茂忠(1/2) 徐江海(10/2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茂忠。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徐江海。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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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段 416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豐洲段 42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2(1/6) 29.35(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住二 

標售底價(元) 48,998  622,12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6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讚和(1/6) 陳戊己(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讚和。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戊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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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331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33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02.69(30/3600) 502.69(30/3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986  12,98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彭昌源(30/3600) 彭阿辛(30/3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彭昌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彭阿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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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331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33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02.69(60/3600) 502.69(60/3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25,972  25,97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湯炎山(60/3600) 謝王樹(60/3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湯炎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謝王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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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576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57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997.47(30/1800) 2997.47(2/24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特定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54,869  77,43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湯炎山(30/1800) 彭阿辛(2/24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湯炎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彭阿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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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748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74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11(30/1800) 4.11(30/18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3  12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  12  

所有權登記情形 湯炎山(30/1800) 謝王樹(30/18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湯炎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

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謝王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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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748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64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11(15/1800) 576.56(60/3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62  17,29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彭昌源(15/1800) 湯炎山(60/3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彭昌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

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湯炎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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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648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64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76.56(60/3600) 576.56(30/3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7,297  8,6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865  

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王樹(60/3600) 彭昌源(30/3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謝王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

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

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彭昌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第15頁，共 22頁 

 

 

標號 25 2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648地號 
臺中市東勢區石圍墻段埤頭山小段

24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76.56(30/3600) 26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標售底價(元) 8,648  112,14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65  1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彭阿辛(30/3600) 李德旺(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彭阿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德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

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6頁，共 22頁 

 

 

 

標號 27 2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東勢區石壁坑段 489地號 臺中市東勢區石壁坑段 51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1(1/1) 67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44,770  251,23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2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德旺(1/1) 李德旺(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德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

投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

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德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

資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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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神岡區大豐段 360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大豐段 41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86.04(1/1) 28.4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4,688,208  717,9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69,000  7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游阿樹(1/1) 游阿樹(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游阿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

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游阿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

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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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神岡區大豐段 416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 73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46.97(1/1)  151.32(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6,223,644   620,41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23,000    6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游阿樹(1/1) 陳來(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游阿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來。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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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神岡區神林段 745地號 臺中市梧棲區南簡段 121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8.79(1/1) 973(18/384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692,039 83,00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來(1/1) 陳蔡秀美(18/384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來。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蔡秀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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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裕嘉段 518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朝后段 37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5(1/4) 1605.58(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16,875 2,408,37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24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川(1/4) 蔡啓煙(1/3)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許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

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

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

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啓煙。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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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新社區新農段 863地號 臺中市新社區新農段 88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63(1/1) 104.71(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51,205 27,48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石琳(1/1) 羅明(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謝石琳。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

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

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羅明。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

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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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段 585地號 臺中市北屯區陳平段 195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75.72(1/8) 167(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第五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921,152 3,289,9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93,000 32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洪連樹(1/8) 陳阿火(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洪連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阿火。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同段 1建號建物坐

落。 

8. 不點交。 


